
 
 
 
二 零 一 一 年 七 月 五 日             文 件 T T  4 8 / 2 0 1 1  
資 料 文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政 府 部 門 ／ 有 關 機 構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 

 
1 .  有 關 沙 田 至 中 環 綫（ 沙 中 綫 ）的 最 新 進 展（ 會 議 記 錄 第

1 5 及 1 7 段 ） ：  
 
( a )  路 政 署 的 回 覆  

 
政 府 與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( 港 鐵 公 司 ) 已 在 沙 田 區 議 會
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關 注 興 建 沙 中 綫 及 顯 徑 站 工 作 小 組

二 零 一 一 年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會 議 上 ， 匯 報 沙 中 綫 沙 田 段

進 度 及 擬 徵 用 工 地 的 最 新 進 展 事 宜 ， 包 括 建 議 擱 置 徵

用 刊 憲 方 案 內 多 幅 土 地 設 置 臨 時 支 援 工 地 ， 並 建 議 四

幅 區 內 政 府 空 置 土 地 取 代 。  

 
政 府 和 港 鐵 公 司 現 時 仍 就 沙 中 綫 項 目 在 沙 田 區 內 的 臨

時 支 援 工 地 選 址 ， 繼 續 與 地 區 人 士 和 居 民 保 持 密 切 溝

通 和 聯 繫 ， 並 會 適 時 向 區 議 會 匯 報 進 展 。  

 
( b )  沙 田 地 政 處 的 回 覆  
 

沙 田 地 政 處 已 於 五 月 十 二 日 致 函 回 覆 莫 錦 貴 先 生 。  
 
2 .  路 政 署 就 石 門 交 匯 處 橋 墩 移 位 及 沉 降 情 況 的 跟 進 報 告

( 會 議 記 錄 第 1 7 段 ) ：  

 
見 附 件 一 。  

 
 
 

(一)  

Administrator
logo



3 .  運 輸 署 就 要 求 研 究 開 辦 專 線 小 巴 或 巴 士 接 駁 沙 田 威 爾

斯 醫 院 及 鄰 近 區 域 醫 院 動 議 的 回 覆 ( 會 議 記 錄 第 3 5
段 ) ：  

 
沙 田 威 爾 斯 醫 院 位 處 近 馬 鞍 山 鐵 路 第 一 城 站 ， 步 程 少

於 五 分 鐘 ， 市 民 可 選 擇 乘 坐 鐵 路 前 往 大 埔 或 北 區 ， 再

轉 乘 接 駁 巴 士 或 小 巴 前 往 大 埔 那 打 素 醫 院 、 大 埔 醫 院

或 北 區 醫 院 。 此 外 ， 市 民 亦 可 在 沙 田 威 爾 斯 醫 院 外 的

巴 士 站 乘 坐 九 巴 7 3 A ( 愉 翠 苑 － 彩 園 ) 前 往 大 埔 或 上 水 。  

 
由 於 已 有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提 供 ， 為 善 用 資 源 ， 本 署 暫 時

未 能 支 持 開 辦 新 的 巴 士 或 專 線 小 巴 服 務 。  

 
4 .  運 輸 署 就 要 求 開 辦 馬 鞍 山 過 境 巴 士 服 務 動 議 的 回 覆 ( 會

議 記 錄 第 3 7 段 ) ：  
 

過 境 巴 士 服 務 是 根 據 香 港 和 內 地 當 局 共 同 管 理 的 配 額

制 度 運 作 的 ， 以 確 保 口 岸 能 有 效 運 作 及 過 境 交 通 暢

順 。 來 往 內 地 及 香 港 的 長 途 過 境 巴 士 在 香 港 範 圍 內 的

路 線 安 排 ， 主 要 由 營 辦 商 考 慮 乘 客 的 需 求 後 ， 提 出 路

線 及 上 落 客 點 的 建 議 ， 並 交 予 運 輸 署 考 慮 及 審 批 。  

 
現 時 馬 鞍 山 已 有 來 往 內 地 的 長 途 過 境 巴 士 服 務 。 此

外 ， 馬 鞍 山 居 民 亦 可 前 往 大 學 站 或 大 圍 站 ， 方 便 地 使

用 東 鐵 綫 經 羅 湖 口 岸 或 落 馬 洲 支 線 口 岸 往 返 深 圳 。  

 
就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建 議 於 馬 鞍 山 開 設 更

多 的 過 境 巴 士 服 務 ， 我 們 已 向 過 境 巴 士 營 辦 商 反 映 ，

並 鼓 勵 他 們 申 請 加 強 現 有 服 務 或 開 辦 新 的 過 境 巴 士 服

務 。  

 
5 .  港 鐵 公 司 就 有 關 火 炭 站 安 全 及 應 變 問 題 的 回 覆 ( 會 議 記

錄 第 4 0 段 ) ：  
 

正 如 我 們 提 交 至 本 年 五 月 九 日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

委 員 會 的 回 覆 所 述 ， 現 時 鐵 路 系 統 的 車 站 月 台 設 計 安

全 ， 港 鐵 亦 已 加 設 不 同 的 安 全 設 施 及 採 取 多 項 措 施 ，

(二)  



確 保 乘 客 在 月 台 候 車 時 的 安 全 ， 包 括 ： 在 列 車 與 月 台

之 間 空 隙 較 闊 的 地 方 ， 加 裝 膠 條 以 縮 窄 空 隙 闊 度 ， 並

在 月 台 下 及 月 台 邊 裝 設 照 明 燈 光 ， 提 示 乘 客 注 意 月 台

空 隙 ； 在 月 台 邊 緣 鋪 設 黃 色 凸 條 ， 提 示 乘 客 已 靠 近 月

台 的 邊 緣 ， 勿 站 越 黄 線 ； 列 車 車 門 關 閉 前 發 出 提 示 聲

響 ， 提 醒 乘 客 切 勿 衝 門 ； 在 月 台 及 車 廂 內 以 廣 東 話 、

普 通 話 及 英 語 廣 播 ， 提 醒 乘 客 留 意 月 台 空 隙 ； 在 月 台

上 亦 裝 有 閉 路 電 視 監 察 系 統 ， 以 監 察 和 管 理 月 台 情 況

等 。  

 
港 鐵 是 一 個 每 日 載 客 量 超 過 4 0 0 萬 人 次 的 鐵 路 系 統 ，

為 提 高 乘 客 的 安 全 意 識 ， 公 司 不 時 舉 辦 宣 傳 及 教 育 活

動 ， 又 不 時 推 出 新 的 措 施 ， 加 強 乘 客 乘 搭 港 鐵 時 的 安

全 意 識 ， 希 望 乘 客 維 持 良 好 秩 序 。 例 如 於 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開 始 ， 在 部 分 繁 忙 的 港 鐵 轉 車 站 ， 月 台 助 理 在 列

車 車 門 即 將 關 上 時 ， 會 舉 起「 停 」字 牌 及 按 動 電 哨 子 ，

勸 喻 乘 客 切 勿 在 列 車 車 門 正 在 關 上 時 進 出 列 車 。 這 項

措 施 將 會 陸 續 推 展 至 其 他 港 鐵 系 統 的 車 站 ， 希 望 能 更

有 效 提 醒 乘 客 切 勿 衝 門 。  

 
至 於 東 鐵 綫 安 裝 自 動 月 台 閘 門 的 情 況 ， 港 鐵 公 司 已 進

行 技 術 研 究 ， 尋 求 可 行 的 解 決 方 案 。 研 究 顯 示 ， 在 東

鐵 綫 加 裝 自 動 月 台 閘 門 存 在 相 當 大 的 困 難 及 挑 戰 ， 包

括 月 台 空 隙 較 闊 所 引 致 的 安 全 風 險 、 現 有 訊 號 系 統 的

限 制 、 現 有 列 車 的 限 制 、 及 月 台 結 構 的 限 制 。  

 
根 據 公 司 的 技 術 研 究 ， 在 東 鐵 線 車 站 加 裝 自 動 月 台 閘

門 ， 需 要 從 乘 客 安 全 、 列 車 運 作 的 可 靠 性 、 以 及 維 持

現 有 服 務 水 平 等 角 度 作 出 考 慮 。 綜 合 各 種 因 素 ， 公 司

認 為 沙 中 綫 計 劃 是 一 個 契 機 ， 因 為 沙 中 綫 計 劃 之 中 ，

會 有 新 的 訊 號 系 統 、 新 列 車 ， 而 東 鐵 綫 月 台 亦 會 進 行

改 建 ， 可 解 決 在 東 鐵 綫 加 裝 月 台 閘 門 多 項 技 術 問 題 。

於 時 間 上 ， 加 裝 月 台 閘 門 無 論 獨 立 進 行 ， 又 或 者 在 個

別 車 站 先 進 行 ， 又 或 與 沙 中 綫 計 劃 同 步 進 行 ， 所 需 要

的 時 間 相 若 。 即 在 東 鐵 綫 加 裝 月 台 閘 門 的 計 劃 落 實

後 ， 首 度 閘 門 可 於 八 年 半 開 始 投 入 服 務 ， 公 司 會 朝 著

這 個 方 向 進 行 。  

(三)  



 
 
6 .  運 輸 署 就 有 關 未 來 數 年 行 經 大 埔 公 路 ( 沙 田 段 ) 往 南 行

的 車 流 估 計 及 大 埔 公 路 往 沙 田 鄉 事 會 路 支 路 前 交 通 燈

號 循 環 時 間 的 回 覆 ( 會 議 記 錄 第 4 5 段 ) ：  
 

至 二 零 一 六 年 ， 早 上 繁 忙 時 間 經 該 段 大 埔 公 路 ( 沙 田 段 )
往 南 行 的 車 流 估 計 約 為 每 小 時 5 0 0 0 架 次 ， 而 現 時 在 大

埔 公 路 往 沙 田 鄉 事 會 路 的 支 路 前 的 交 通 燈 號 於 早 上 繁

忙 時 段 的 循 環 時 間 設 定 為 1 2 0 秒 。  

 
7 .  運 輸 署 就 有 關 大 埔 公 路 ／ 城 門 隧 道 公 路 ／ 青 沙 公 路 匯

合 處 （ 往 大 埔 方 向 ） 改 善 工 程 相 關 車 流 數 據 的 回 覆 ( 會

議 記 錄 第 4 8 段 ) ：  

 
現 時 下 午 繁 忙 時 段 自 青 沙 公 路 及 城 門 隧 道 公 路 北 行 駛

往 大 埔 公 路 ( 沙 田 段 ) 的 車 流 分 別 為 每 小 時 約 2 1 0 0 架 次

及 每 小 時 約 1 7 0 0 架 次 。  

 
 
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                  STDC 13 /65 /45  
 
 
 
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四)  



 

附 件 一  

 

 

石 門 交 匯 處 跟 進 報 告  
 
一 .   簡 介  
 

( 甲 ) 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八 日 舉 行 之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

會 中 ， 路 政 署 回 覆 了 委 員 就 討 論 文 件 T T 2 4 / 2 0 1 1 有 關

石 門 交 匯 處 橋 墩 移 位 事 宜 的 提 問 。 總 括 而 言 ， 路 政 署

每 六 個 月 為 天 橋 結 構 進 行 檢 查 ， 並 記 錄 天 橋 結 構 狀

況 。 如 發 現 天 橋 結 構 出 現 損 毀 ， 路 政 署 會 即 時 安 排 合

適 的 維 修 ， 以 保 持 天 橋 結 構 狀 況 良 好 ， 供 市 民 安 全 使

用 。 就 路 政 署 的 巡 查 所 見 ， 石 門 交 匯 處 的 天 橋 結 構 並

沒 有 不 尋 常 移 位 情 況 。 就 此 ， 路 政 署 於 五 月 提 交 “ 石

門 交 匯 處 跟 進 報 告 ＂ 匯 報 跟 進 情 況 。  

 
( 乙 ) 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九 日 舉 行 之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

中 ， 委 員 會 要 求 路 政 署 聯 絡 黃 冰 芬 女 士 了 解 其 對 “ 石

門 交 匯 處 跟 進 報 告 ＂ 之 關 注 事 項 。 就 此 ， 路 政 署 於 二

零 一 一 年 六 月 一 日 與 楊 祥 利 議 員 及 黃 冰 芬 女 士 實 地 考

察 及 了 解 其 關 注 事 項 。 路 政 署 現 提 交 此 跟 進 報 告 匯 報

測 量 數 據 及 每 六 個 月 定 期 結 構 檢 查 之 細 節 ， 以 解 居 民

憂 慮 。  
 

二 .  石 門 交 匯 處 之 跟 進 情 況  
 

( 甲 )  路 政 署 於 三 月 中 完 成 設 置 測 量 設 備 及 開 始 進 行

監 測 石 門 交 匯 處 天 橋 結 構 及 附 近 地 面 之 移 動 和 沉 降 。

根 據 以 下 測 量 數 據 顯 示 ， 天 橋 並 無 任 何 沉 降 ， 而 橋 面

伸 縮 縫 位 置 約 數 毫 米 的 移 動 ， 亦 處 於 正 常 範 圍 。 至 於

附 近 地 面 的 單 車 徑 、 行 人 路 及 休 憩 地 方 ， 亦 未 見 有 沉

降 的 現 象 。  
 
 
 

(五)  



(六)  

 
監 測 日 期  * 沉 降 監 測 點 之 平 均 讀 數  

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十 六 日  
( 初 始 監 測 )  

基 數 為 零  

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三 十 日  少 於 一 毫 米  
二 零 一 一 年 四 月 十 三 日  少 於 一 毫 米  
二 零 一 一 年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少 於 一 毫 米  
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六 日  約 一 毫 米  
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少 於 一 毫 米  

 
備 註   * 沉 降 監 測 點 總 數 為 十 九 個  
     

( 乙 )   另 外 ， 按 路 政 署 守 則 ， 路 政 署 每 六 個 月 為 天 橋

結 構 進 行 檢 查 。 根 據 現 行 工 程 時 間 表 ， 石 門 交 匯 處 天

橋 結 構 檢 查 於 每 年 約 四 月 及 十 月 進 行 。 檢 查 項 目 約 十

多 項 ， 其 中 包 括 地 基 、 橋 墩 、 橋 台 、 橋 面 、 接 縫 、 承

座 等 等 。 路 政 署 按 檢 查 結 果 並 依 維 修 項 目 之 重 要 性 及

緩 急 進 行 維 修 工 作 。  
 

三 .  總 結  
 

路 政 署 已 安 排 合 適 的 檢 查 及 維 修 ， 以 保 持 石 門 交 匯 處

天 橋 結 構 狀 況 良 好 。 路 政 署 將 繼 續 進 行 定 期 結 構 檢 查

及 監 測 結 構 之 移 動 ， 以 確 保 結 構 安  

 

 

 

 

路 政 署  

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 


